
海阳市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预算绩效管理是深化政府预算改革的重大举措，能够极

大地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和政府工作效率。近年来，根据

上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我市积极研究、开展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市重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成立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市预

算绩效管理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研究制定配套措施。充实预

算绩效管理人员，加大绩效宣传的力度，促进部门单位树立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通过开展专题培

训、聘请教授讲课等方式，组织预算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财务

人员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文件要求，让单位主要负责人

充分认识到开展绩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让绩效理

念深入人心、让绩效管理人员熟知政策、知行合一，形成人

人懂绩效，人人参与到绩效管理中来的社会氛围。

二、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制度

按照调整完善后的《海阳市级部门预算管理绩效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海财绩〔2020〕9 号）的规定和要求，加强对

市直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考核。考核体系设置一级指标和二级

指标：一级指标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管理、政府采

购管理、资产管理、预决算公开六个方面进行；二级指标具

体设置 14 项，满分 100 分，另设置扣分事项（5 分）、加分

事项（5 分）。市财政局严格按照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意见



和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对照指标体系中的评分标准

逐项逐条落实，年终时对市直部门进行考核，按照得分高低

进行排序排名，将考核结果报送市考核评价中心。

三、全面开展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

按照海财绩〔2020〕2 号文《海阳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

单位自评工作规程》的要求，预算年度结束后，各预算部门

和单位要对填报绩效目标的所有项目实施绩效评价，填报项

目支出自评表，撰写自评报告，有条件的部门要进行部门评

价，出具评价报告，并将评价结果向财政部门报告。市财政

局对部门报送的自评结果按照优（90-100 分）、良（80-90

分、中（60-80 分）、差（60 分以下）进行等级评定，选取

部分重点项目进行抽查复核，并将自评结果进行全市通报。

对预算执行率偏低、绩效自评等级中、差的项目要求预算部

门单独说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并在预算编制、分配资金

时从严从紧或取消预算安排。对使用财政资金无效并造成重

大损失、单位自评结果弄虚作假、抽查结果与自评结果出入

较大的，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问责。

四、扩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范围

按照预算管理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落实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责任，健全包括指标体系建立、绩效目标设置、绩效

评价等在内的闭环管理体系，探索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整

体绩效自评情况随预决算报送人大，在政府网站公开，接受

社会的监督，以便进一步提升部门整体履职成效和核心业务

实施效果，按照山东省预算绩效管理扩围提质年活动方案及



市委市政府 2021 年工作要点，有序推动我市部门整体绩效

管理试点，构建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指标体系，设置共性指标

和个性指标，构建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框架。今年我市将重点

选取 5-6 个部门指导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选取 2-3 个部

门开展部门整体财政重点评价。

五、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开展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将绩效责

任担在明处，将评价结论点到痛处，评价结果用到实处，全

面落实评价结果的反馈整改、结果报告、与预算安排挂钩机

制，并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随部门决算同步公开，本级

预算绩效评价报告随政府决算同步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作为

下一年度预算编制、项目调整、单位考核的直接依据。对绩

效评价结果达不到优良等次的，原则上按不低于 10%压减下

一年度预算规模，直至取消预算资金。

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制度建

立了，流程设定了，关键在于落实。下一步，我市将围绕推

动预算绩效管理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打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

“组合拳”。一是厘清压实财政与部门的工作职责。进一步

完善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机制，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坚持勤调度、严督导、多总结，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研

究解决，对好的经验、成功做法广泛借鉴，努力提升管理水

平。二是加快补齐短板和不足。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操

作标准、评价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加大推进力度，全面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三是积极探索推进信息化建设。探索



建立涵盖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相融合的电子化平

台，实现绩效评估、运行监控、结果运用的全过程信息化管

理，切实提高绩效评价效率。


